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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复兴街近段
时间被机器的轰鸣声包围了，这一激
动人心的响声打破了这片老街多年的
沉寂。

没 有 政 府 包 办 ， 没 有 开 发 商 介
入，10 户私人业主自己掏钱，将居住
了三代人的危房拆除翻建。这场“自
下而上”的行动，也是广州市首例

“全私房业主自主出资”的成片连片自
主更新改造项目。

等 了 十 多 年 ， 为 何 能 在 今 年 动
工？对此，记者专程来到花都进行了
一番深入的调查，探寻这个“自下而
上”的样本，能否为广州 3425 栋在册
危房的改造蹚出一条新路。

连片危房“想改却改不了”

近日，记者来到花都区花东镇复
兴街，只见连片骑楼已被围挡圈起，
房屋主体结构已大面积被拆，但在断
壁残垣间，仍可见雕花的木窗、残存
的商铺招牌。“以前这里是墟市，赶集时
人挤人，热闹得很。”业主江艺杰站在自
家7号房的废墟旁，语气里满是怀念。

复兴街 2 号-9 号 （骑楼街），初建
于 20 世纪 30 年代，后历经战火、天
灾，几经复建，如今建筑面积约 1450
平方米，近几年无人居住，仅作为仓
库出租。

因长年受风雨侵蚀，骑楼出现了
墙体开裂、屋顶渗漏、外立面斑驳脱
落等问题，经专业机构鉴定为 D 级危
房。根据 《广州市城镇危旧房改造实
施办法 （试行）》（穗建规字 〔2024〕
15 号），D 级危房属于“应改尽改”范
畴。

“每遇台风暴雨天，大家都提心
吊胆。”花东镇推广社区党支部书记、
居委会主任李海燕说，骑楼街历史最
悠久，受损也最严重，安全隐患始终
是压在大家心头的一块石头。

但更让人无奈的，是“想改也改
不了”。江艺杰介绍，早在十多年前他
就想报建，可一打听流程便打了退堂
鼓：“就算跑断腿也压根批不下来。”
这源于骑楼房屋的特殊性：门面窄、

进深大，共墙共屋顶，“只要一户不
改，整排都动不了。而且产权分散，
人都找不齐”。

危旧房改造为何难？

复兴街的改造困境并非孤例。截
至 2025 年 10 月，广州全市在册危房达
3425 栋，结构老化、安全隐患突出，
居民改造意愿强烈。然而，从“想
改”到“能改”，中间隔着不止一道
坎。

2026 年广州市两会上，广州市政
协委员朱小林分析了危旧房改造面临
的普遍难题：资金筹措难、成本收益
失衡是首要问题。老城区建筑密度
高、空间受限，推高了改造成本；产
权结构复杂，多产权人协商难度大；
消防和规划技术标准等强制性规范与
历史建筑现状存在矛盾，审批难以通
过。此外，市场参与不足、长效运维
机制缺位，也是突出短板。

广州市交通规划研究院有限公司
城市设计与更新所所长、花都分院院
长方舟表示，危旧房改造除了面临产
权碎片化、用地性质混杂等问题外，
还需在严守各项技术规范与解决群众
实际需求之间找到平衡点，“把尺度控
制在合理范围之内”。

“天时地利人和，水到渠成”

复 兴 街 改 造 的 转 机 出 现 在 2024
年。《广州市城镇危旧房改造实施办法
（试行）》（穗建规字 〔2024〕 15 号）
出台，明确了多产权拆除重建这一空
白领域的全流程建设指引，并引入联
合审核机制缩短审批时间，解开了业
主们十多年来“想改却改不了”的困
局。

此时，恰逢花都区正纵深推进城
市更新工作，花东镇推广社区居委会
瞄准时机，尝试与业主沟通。“没想到
一拍即合，大家都有重建的想法。”李
海燕说。

2025 年 3 月 ， 10 户 业 主 集 结 到
位，主动提交自主改造申请；8 月至 9
月，完成 《危房拆除重建表决书及产
权人授权委托书》签署；11 月，区住房
和城乡建设局联动市规划和自然资源
局花都区分局召开现场会与专项协调
会，逐一破解危房排危、产权补办、建
筑高度、土地规划、审批流程等关键
难点；2025 年 12 月至 2026 年 2 月，三
轮居民宣讲会，敲定设计方案，详解
合同条款，实现100%业主签约。

“可以说，改造项目是天时地利人
和，水到渠成！”业主代表们纷纷说道。

“先建起来再说”解决分歧

作为广州市首例“全私房业主自主
出资”的成片连片自主更新改造项目，
当地创新“业主自主出资，政府引导服
务”模式，蹚出一条新路。

以备受瞩目的产权难题为例，复兴
街 2 号-9 号每一户都经历过近百年买
卖、继承等，产权结构复杂、归属多样，
情况各不相同。为此，花都区相关部门
专项研究破解骑楼街复杂土地房屋产
权补办路径。

4 号前业主吕灿杰的房屋就是一个
典型案例。据吕灿杰介绍，房屋占地面
积约 50 平方米，从原房主到居委会，再
到吕灿杰的奶奶、爸爸，数十年间经过
几轮买卖。虽然产权清晰无纠纷，但吕
灿杰手头只有 50 多年前的地契及手写
的交易证书。“在产权清晰的情况下，后
续能办理不动产权证，这相当于是开了
绿色通道。”

成片连片危旧房改造涉及群众切
身利益，既要在政策范围内运作，又要
能解决实际问题。广州市交通规划研
究院有限公司为复兴街的项目提供全
过程的技术支持，方舟介绍，在“原拆原
建”基础上，他们充分回应居民希望建
筑适当增高的诉求，在最大限度降低对
周边影响、不降低既有标准且符合技术
规范的前提下，将建筑高度适当提升至
7.5米，有效改善了居住环境。

多户业主难免众口难调，也出现过意
见分歧。按照要求，屋顶必须采用斜坡面
设计，“这对日常使用来说不太方便，但为
了能把房子建起来，大家愿意妥协。”江艺
杰说，这种“先建起来再说”的共识，贯穿
了整个协商过程，让10户人家在不到一年
的时间里，从申请走到了开工。

截至 2025年10月，广州全市在册危
房达3425栋。未来，危旧房改造之路艰
辛漫长。方舟坦言，多产权土地并宗、
产权归宗、地下空间开发利用等诸多难
题仍待解决、探索。复兴街 2 号-9 号
（骑楼街）的改造，或许只是广州城市更
新进程中的一小步，但它所承载的探索
模式，为3425栋在册危房改造提供了一
个可以期待的答案。 （来源：金羊网）

房源挂在网上，陌生人进进出出。
当住宅变为“网约房”，要知会邻居吗？

无证开设民宿
引发邻里纠纷

小周与小张是同一栋楼的上下楼
邻居，双方房屋登记用途均为住宅，
二 人 是 各 自 房 屋 的 所 有 权 人 。 2023
年，小张把其房屋改成“网约房”经
营，通过多个互联网平台发布房源信
息进行宣传，标明价格并接受预订。
因小张无证开设民宿、扰民等问题，
小周诉至浙江省宁波市江北区人民法
院，要求小张停止将房屋用于商业经
营性活动，恢复其住宅用途。

小 张 辩 称 ， 该 房 屋 是 以 自 住 为
主、出租为辅，交易形式符合普通房
屋出租的特征，且“网约房”不同于

经营性用房，只有属于旅馆业客房的
“网约房”才属于经营性用房。

法院：房屋的住宅用途已改变
被告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

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焦点
为案涉房屋作为“网约房”使用，是
否属于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是
否应征得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一致同
意。小张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房源信
息，标明价格并接受不特定人员预
订，按日出租、结算费用；同时，按
照相关要求配置消防器材、登记入住
人员信息，并在房屋内配备酒水饮料
等有偿使用物品，提供清洁等住宿服
务。上述行为有别于一般的房屋租
赁，其经营模式虽然与一般旅馆业存
在一定差异，但仍是利用房屋为入住

客人提供有偿的住宿服务。其行为实
质上已改变了房屋的住宅用途，属于
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应该经有
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故法院判
决小张停止对房屋的经营性使用，恢
复其住宅用途。

将住宅改变为经营性用房
需经有利害关系的业主一致同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第二百
七十九条明确规定，业主不得违反法
律、法规以及管理规约，将住宅改变
为经营性用房。业主将住宅改变为经
营性用房的，除遵守法律、法规以及
管理规约外，应当经有利害关系的业
主一致同意。

本案中，判断案涉房屋是否属于
“住改商”，核心在于房屋使用性质是

否从“满足居住需求”转变为“提供
经营性服务”。小张通过网络平台面向
公众出租房屋，按日结算费用，还配
置消防设施、进行入住登记、提供有
偿使用物品及清洁等住宿服务，其经
营属性与普通房屋租赁中“固定承租
人、长期使用、仅提供房屋本身”的
特征存在明显区别，实质上已构成经
营性住宿服务，属于典型的“住改
商”行为。

法官提醒，有利害关系的业主的
一致同意，是住宅改经营性用房的法
定前提，“网约房”业态的发展不能突
破法律底线和邻里权益边界。房屋所
有人在利用房产获取利益时，必须遵
守法律规定和小区管理规约，尊重相
邻业主的合法权益，不得擅自改变房
屋规划用途。

（来源：中国普法微信公众号）

住宅改为“网约房”，要知会邻居吗？

广州首例“全私房业主自主出资”成片连片自主更新改造项目落地

10户业主自掏腰包
改造骑楼街连片危房

复兴街2号-9号
正在被拆除重建


